





盈环审〔2019〕13号

德宏州生态环境局盈江分局关于
云南盈江县白马山铅锌锰多金属矿勘探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云南正源矿业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批的《云南盈江县白马山铅锌锰多金属矿勘探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已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1、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位于盈江县支那乡石分村白马山矿区，探矿证号为T53120090902034397，有效期限为2018年8月25日至2020年8月25日。探矿权地理坐标为：东经98°8′57″~98°10′12″，北纬25°10′15″~25°12′59″，由26个拐点圈定，本次环评勘查面积为4.88平方千米，勘探矿种为铅锌锰多金属矿，探矿方式槽探、钻探。本次勘探期2年，设计布置3个槽探、4个钻孔工程点。项目工作人员生活设施依托“云南正源矿业有限公司盈江县白马山锰矿开采项目”办公生活区，不新建生活区。项目总投资170.82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2万元，占总投资的7.02%。
项目符合国家产政策，本次勘查范围不涉及云南省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水源地保护区等敏感区域。在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措施后，项目污染物可达标排放，项目探矿过程中的不良环境影响可以得到减缓和控制，我局同意该项目按照环境影报告表中的性质、地点、采用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勘探。
二、项目探矿过程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㈠《云南盈江县白马山铅锌锰多金属矿勘探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作为该项目探矿期环境管理的依据，必须认真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严格按提出的环保投资概算执行。
㈡加强对扬尘防治，采取湿法钻探，开挖土石方妥善堆放于临时堆土场，定期洒水降尘，减少扬尘产生；每个钻探点设置临时沉淀池，钻头清洗、冷却废水及泥浆水经过沉淀后循环使用，严禁外排；产生的泥浆干化后堆存于土石方临时堆场，施工结束后，全部用于回填；开挖土石方及勘探废料于探矿结束后回填探槽、临时沉淀池，及时恢复植被；产生的生活垃圾必须集中收集，妥善处置。
㈢探矿期加强环境风险防范，柴油存放点必须采取三防措施；勘探过程中产生的废机油依托“盈江县白马山锰矿开采项目”危险废物暂存间存放，定期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置，严禁随意倾倒；加强探矿设备及运输车辆维护，避免因故障产生环境污染。
㈣探矿期必须加强管理，合理安排勘查计划，严格控制勘查范围；合理选择穿越路线，尽量少占地，不得随意开挖、毁坏周围区域的林地、减少对植被的破坏；加强对施工人员的教育，禁止一切狩猎活动。
㈤探矿结束后必须对探矿迹地采取渣土回填、平整、植被恢复等措施，对探矿点生态进行恢复。
㈥若探矿面积超过批复的范围、探矿方式发生改变，或探矿结束后，矿产达到规模要求需进行开采矿产资源，必须重新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严禁以探代采。
3、 加强管理，健全机构，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积极配合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环境监察工作。相关环保措施建成后，探矿前，必须自主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方能正式进行探矿。
四、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治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化的，经调查属于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不属于重大变动的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五、请盈江县环境保护局环境监察大队加强对该项目施工期和营运期的现场监察。
            
       
                  德宏州生态环境局盈江分局
                      2019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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